
三年训练补贴

实际仅付一年

小赵是国内某知名足球俱乐部

培养的青训球员， 在 2018 年与俱

乐部签订了一份为期三年的 《工作

合同》。

通常情况下， 青训球员的《培

训协议》 到年满 18 周岁时就会终

止， 此时球员通常能够获得自己的

第一份《职业球员工作合同》。

当然， 要想拿到合同成为真正

的职业球员， 球员本身的能力必须

获得俱乐部的认可， 而且薪酬待遇

也是与其能力相关的。 对于绝大部

分球员来说， 即使能拿到合同， 其

薪酬也和那些明星球员不可同日而

语。

也就是说， 职业球员无非是以

踢球为职业的“打工人”， 只有少

数大牌球星才能拿到天价合同。

小赵的《工作合同》 中除约定

按月支付的固定工资外， 还约定如

果他“训练认真刻苦， 通过教练组

考核得到认可”， 可在年底一次性

获得按照每月 8000 元计算的训练

补贴。

但是， 小赵除了 2018 年在

U19 梯队时曾在年底收到俱乐部足

额支付的训练补贴外， 2019 赛季

和 2020 赛季的训练补贴都没有拿

到。

2023 年年初， 小赵曾向俱乐

部索要训练补贴， 但仍旧没有拿到

补贴， 因此他打算通过法律途径追

讨这笔钱。

球员维护权益

须经体育仲裁

虽然职业球员也是“打工人”，

但和普通劳动者遭遇拖欠工资等劳

动争议后的维权途径不同， 职业球

员有着特殊的“讨薪” 途径。

2024 年 5 月， 小赵向中国足

协纠纷解决委员会申请纠纷解决，

同年 11 月， 中国足协纠纷解决委

员会对本案进行了开庭审理， 2025

年 2 月， 中国足协纠纷解决委员会

作出决定， 驳回了小赵关于训练补

贴及利息的请求。

小赵对上述决定不服， 委托我

于 2025 年 3 月向中国体育仲裁委

员会申请仲裁。 2025 年 5 月， 中

国体育仲裁委员会对本案进行开庭

审理。

补贴应否发放

双方各执一词

在仲裁中， 俱乐部提出： 《工

作合同》 中训练补贴的发放以教练

组考核通过为前提， 俱乐部未发放

训练补贴的原因是小赵在 2019 年

及 2020 年未通过教练组的考核。

俱乐部还指出， 小赵 2019 年曾在

队内训练中受伤， 并进行了手术治

疗， 在康复休养了四个月后才恢复

训练。

此外， 俱乐部提供证据证明小赵

在 2019 赛季预备队联赛中仅出场两

次， 且 2020 赛季预备队联赛因客观

原因取消。

因此， 俱乐部认为小赵的受伤以

及比赛出场情况， 恰恰证明了俱乐部

主张小赵“未通过训练考核” 的合理

性。

对于俱乐部的说法， 我们有不同

的观点。

虽然 《工作合同》 中约定训练补

贴发放的条件为“训练认真刻苦， 通

过教练组考核得到认可”， 但问题的

关键在于， 俱乐部从来没有真正进行

过考核。 即使不考虑考核没有实施这

一情况， 俱乐部也从来没有提出过小

赵“没有通过考核”， 这是在仲裁期

间才提出的说辞。

因此我们认为， 俱乐部应当发放

相应训练补贴。

裁决支持球员

拿到全部补贴

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庭在

对本案进行审理后认为：

首先， 《工作合同》 将“通过教

练组考核得到认可” 作为“训练补

贴” 发放条件是否成就的条款有效，

俱乐部有权基于考核结果确定是否向

球员发放训练补贴。

其次， 在条款有效的前提下， 还

需审视该条款是否得到了实际履行。

一方面， 俱乐部未能证明上述条

款在实际履行中得到实施。 结合双方

提交材料以及庭审情况来看 ， 在

2018 赛季俱乐部未组织任何考核的

情况下， 足额支付了训练补贴， 而俱

乐部未能向仲裁庭提供小赵在 2019

赛季及 2020 赛季的考核记录， 亦未

能提供证据证明他未通过教练组考

核， 以及提供相关通知、 告知的记

录， 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另一方面， 训练补贴的核心是用

来激励球员在能够且应该参加训练时

保持高出勤率和职业态度。 因此， 俱

乐部以小赵在训练中受伤缺席训练和

比赛为由不予发放训练补贴的抗辩不

能成立。

仲裁庭合议后得出结论： 本案中

争议的训练补贴条款中明确将“通过

教练组考核” 约定为发放条件， 且在

该条款有效的情况下， 教练组有权根

据球员的表现、 状态等判断其是否满

足训练补贴发放条件。 但在教练组未

实际履行相应条款约定， 即未对球员

进行考核， 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球员

未通过考核的情况下， 应当视为训练

补贴发放条件已经成就。

因此， 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做出

裁决， 支持了小赵的全部仲裁请求，

包括训练补贴及逾期付款利息。 其

中， 训练补贴为每月 8000 元， 两年

共 192000 元， 加上逾期利息共计 20

余万元。

裁决作出后， 俱乐部足额向小赵

支付了训练补贴及逾期付款利息， 履

行了裁决义务。

合同约定条款

还须有效实施

我自己既是一个球迷， 也热衷于

参与足球运动， 是上海律师协会足球

队的一员。 读研究生期间， 我还曾在

职业俱乐部的梯队担任过英语老师。

因为这些原因， 我结识了不少职业球

员， 也处理过不少涉及球员的纠纷。

作为职业球员， 应当注意保存与

踢球这一“工作” 相关的合同和沟通

记录， 必要时可以采取录音等方式留

存证据， 这样一旦有纠纷争议就有据

可查。

而对于俱乐部来说， 拟定的合同

条款和约定的制度应当得到有效实

施。

本案中， 尽管仲裁庭确认了以

“通过教练组考核” 为发放条件的条

款的有效性， 但由于俱乐部在实际训

练和比赛管理过程中， 未将相关约定

有效实施， 最终导致了在这起纠纷中

败诉。

也就是说， 经过行业协会认可并

经法务或外部律师审定的合同文本

（例如联赛机构提供的合同模板）， 固

然能够在俱乐部与球员达成意向后，

为双方的权利提供有效保障。 但更关

键的是， 要将合同中的权利义务条款

（尤其是薪酬调整与考核机制） 切实

落实到履行过程中， 确保法务或者律

师设计的条款和制度能够切实有效地

运行。

否则， 就可能发生本案这样的情

况： 原本旨在保护俱乐部利益的考核

条款， 因俱乐部未实际履行考核义务

且无法举证， 导致该条款无法发挥其

预设效力， 从而使俱乐部面临不利后

果。

在很多人眼里，职业足球运动员意味着巨额收入，但实际上，

大多数职业球员不过是将踢球作为工作的“打工人”，尤其是在“金

元足球”落幕之后，各家俱乐部纷纷缩减投入，有些球员还会遭遇

“欠薪”，无奈走上“讨薪”之路……

!"#$
向俱乐部“讨薪”

经过仲裁
拿回20余万元

□ 上海日盈律师事务所 李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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